
 

 

培基小學 

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第二百六十五號通告 

敬啟者： 

有關小六升中學位分配結果公佈及報到註冊事宜 

 
有關 貴子弟升中學位分配結果公佈日期及報到註冊事宜，敬請 貴家長知照為荷。 

(一) 所有學生須於 7 月 9 日(星期二) 8:00a.m.前回校領取升中派位證及註冊證，並會提早於

8:30a.m. (早上返學時，校車照常服務；8:30a.m時段不設校車服務)。 

(二)  往獲派中學註冊日期: 7月 11日(星期四)及 7月 12日(星期五) 

註冊時間: 9:00a.m. – 12:30p.m.及 2:00p.m. – 4:00p.m.(鼓勵學生下午才到中學註冊) 

(三)  請留意派位證背頁所載的「家長須知」，並攜帶所需證明文件，按「入學註冊證」上所

列印的註冊日期、時間和地點，前往獲派中學報到及辦理註冊手續，否則所獲分配的 

中一學位將不予保留。如有特別困難而未能於指定註冊日期內親自或委託代表前往獲派

中學辦理註冊手續，必須事先與獲派中學或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，以便另作安排。 

(四)  如家長在註冊期間不在本港，其所委派的代表必須在註冊日期內攜同授權書及派位證到

獲派的中學辦理入學註冊，否則該中一學位將不獲保留。教育局已印備「中一學生註冊

授權書」表格，如有需要者，可向班主任索取。家長填妥授權書及簽署後，必須交回本

校蓋上校印及校長加簽作實方為有效。如有學生及其家長未能親身或授權代表領取派位

結果，學校會以電話或其他電子方式通知有關家長其子女的派位結果，並向家長表示會

將其《入學註冊證》交回教育局，由教育局轉交其子女獲派中學以完成註冊手續。 

(五) 教育局在本年度派位結果公布當日 10:00a.m.起會以電話短訊形式通知家長學生的派位

結果。如果家長事前有選擇這項服務，當天便會接收有關通知。如家長有「智方便」系

統，都可以在 10:00a.m.起透過系統查閱派位結果。 

(六)  辦理中學入學註冊手續時，學生必須向獲派中學呈繳其「入學註冊證」，而保留其「派

位證」。如學生在註冊後轉校，應向已辦理入學註冊的中學取回「入學註冊證」，然後將

證件轉交予轉讀的中學。請注意「入學註冊證」一經取回，即代表學生已放棄獲派學位，

而獲派中學亦會同時取消該生的註冊。 

(七) 在註冊日期內，如天文台發出熱帶氣旋襲港或暴雨警告信號，請家長留意電台 / 電視  

台的宣佈，以獲知任何特別安排。 

(八)  學生須於 7 月 16日(星期二)上午前往已註冊的中學參加「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」。

倘若學生基於任何原因而未能參加「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」，其家長／監護人應在

測驗日之前或之後向中學呈交請假信。此外，不少中學亦會將該次測驗成績作為編班準

則，因此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務必全力以赴應試，考取最佳成績。 

(九)  為提升學生應付「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」的信心及能力，學生在這段期間在校會進

行強化練習(10/7、11/7、12/7)。如學生在上述強化練習期間須參加考試，需向學校請假。 

如有任何問題，請向本校嚴慧儀副校長或中學學位分配組查詢。中學學位分配組的聯絡  

電話: 2832 7740 / 2832 7700。 

For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SSPA, please contact our VP, Ms Yim Wai Yee at 2602 5353. 

 

此致 

貴家長 

培基小學 啟 

二零二四年七月八日  


